遂污防“三大战役”办〔2018〕32号

遂宁市大气 水 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遂宁市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

为控制臭氧污染，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按照省大气 水 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成都平原、川南城市群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川污防“三大战役”办〔2018〕20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2018年遂宁市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遂宁市大气 水 土壤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6月12日             

2018年遂宁市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

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打赢蓝天保卫战，按照《2018年成都平原、川南城市群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要求，根据我市当前臭氧污染形势，特制定《2018年遂宁市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6至9月为重点时段，以船山区、安居区、遂宁经开区和市河东新区为重点控制区域，射洪县、蓬溪县和大英县协同控制，紧紧围绕臭氧污染生成的前体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氮氧化物（NOx）污染排放进行重点管控，大力减少污染排放，力争消除臭氧重污染，2018年臭氧超标天数同比减少3天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深化“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
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行动，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实施台账动态管理，对依法关闭类的企业开展“回头看”，严防死灰复燃；对整改规范类的企业加强监管，严防未整改到位私自恢复生产。2018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建成区内的清理整治任务。
围绕夏季臭氧污染防控问题，重点管控的“散乱污”行业包括：涂料、油墨、合成革、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化纤等化学品生产，使用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和其他有机溶剂的印刷、家具、制鞋、钢结构、人造板、注塑等制造加工，汽车修理，砖瓦、水泥、玻璃、钢铁、陶瓷等。 

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以下均需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负责落实，不再列出〕。
（二）开展工业VOCs达标排放专项整治
组织开展工业企业VOCs达标排查整治工作，重点控制石化、化工、机械加工与装备制造行业，实行专项检查并登记造册形成管理台账。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相关企业应从源头上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加强有机废气的收集处理，实现挥发性有机物达标排放。对排放不达标的企业，依法实施限产、停产；对未按照规定开展废气收集、处理的企业，应依法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三）加强氮氧化物高架源达标检查
开展氮氧化物高架源达标检查行动，加大对钢铁、水泥、陶瓷、玻璃、砖瓦等行业生产以及20t/h及以上蒸汽锅炉和14MW及以上热水锅炉使用的监督力度，严格NOx达标排放管理，推动脱硝治理设施正常稳定运行，未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依法实施限产或停产整治。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经信委、市质监局
（四）加强机动车污染排放专项整治
组织开展机动车排放控制专项行动。推进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在道路机动车尾气监测方面的应用；开展柴油货车超标排放专项治理工作，加强车流量较大的道路、企业、物流中心、车辆集中停放地、维修地的柴油货车尾气排放状况的监测和执法，采用遥感监测、便携式设备等技术手段开展尾气抽测；深入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专项检查，重点加大对柴油货车、营运车等高排放车辆排放检验过程的抽查力度，对弄虚作假的排放检验机构进行严肃查处。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市交运局、市质监局
（五）加强油品存储销售中转环节油气回收治理
加大油品存储、销售、中转等环节油气排放的专项治理。2018年9月底之前，各县（区）、园区要完成加油站、储油库以及油罐车油气回收工作的专项检查和台账更新。加快完成建成区年销售量大于5000吨的加油站在线监测系统安装。7~8月期间，进一步强化开展加油站、储油库以及油罐车的油气回收检查工作。对未安装或回收装置运行不正常的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依法责令改正。工商、质监部门要加强执法，督促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沿线的加油站点销售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车用尿素。

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市交运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
（六）开展汽车修理行业专项整治
开展汽修行业专项整治工作。加强汽车修理企业喷涂排放控制，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2018年7月底前，全面完成汽修行业有机废气专项治理，全面禁止建成区内露天喷涂。

责任单位：市交运局，市环保局
（七）加强市政、民用领域面源污染防控
加强市政、民用等面源污染排放控制。加强建筑装饰、道路涂装作业、沥青铺路等市政建设的环境监管，推动市政建设带头在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11时至16时日照强烈期间，暂停使用有机溶剂的户外作业行为。在政府投资类建设工程积极推广使用环境友好型涂料。加大对干洗行业的监管力度，严禁不合格溶剂使用，淘汰落后干洗工艺和设备。严禁垃圾和秸秆露天焚烧，取缔建成区违法违规露天烧烤。加强餐饮油烟治理，8月底前，建成区餐饮行业油烟净化基本做到全覆盖，同时确保净化设施的正常稳定运行。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工商局、市农业局、市城管局、市环保局
（八）加强工业企业错峰生产调控
积极开展工业企业错峰生产调控，鼓励涉VOCs和NOx排放企业在臭氧高发期（6~8月）实施限产或停产。认真落实省经信委和环境保护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水泥行业积极性错峰生产的通知》水泥生产线6~8月错峰停窑时间不少于30天的要求，对实现超低排放企业实施绿色调度。
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环保局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保障
本次专项行动，5~6月重点为清理整顿阶段，7~8月为集中整治与监督检查阶段，9~10月为完善和总结评估阶段。各县（区）、园区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压紧压实各部门职责。深化部门合作，细化工作举措，推动落实各项臭氧污染防控措施。
（二）加强监督检查
各县（区）、园区应围绕臭氧污染防治工作，重点突出VOCs整治，协同推进NOx治理。2018年6月底前，各县（区）、园区和各责任部门重点开展清理自查，并根据自查结果编制本辖区、本部门臭氧污染防治专项方案，明确具体项目治理清单，完成时限和责任人，加大指导、监督和执法力度，积极组织开展专项督查检查。2018年7~8月，接受省督查组对我市臭氧污染防控的驻点强化督查。
（三）加强联防联控
开展臭氧污染形势研判和预警预报工作，根据可能出现的臭氧区域污染过程，以VOCs为重点，强化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动合作，加大与成都平原地区联防联控统筹力度。各县（区）、园区和各责任部门应及时总结污染控制措施的实行情况，于2018年9月17日前完成专项行动效果评估报告报送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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